
須知項目
收費項目與標

 108年 8月 6日修訂表

※ 

餘

收費項目 收費金額鄉(鎮、市)公立幼兒園 收費期間 用途

學費 全日制7,000元

一學期

人事費用

雜費 2,300
行政、業務及基本設

備或庶務費用

代

辦

費

材料費 300元
輔助教學繪本、教學

素材、文具用品

活動費 600元

節慶特定主題教學、

校外場地及雜支等費

用

午餐費 3,300元 午餐食材、燃料費

點心費 1,500元
供應每日上下午點心

之食材、燃料費

保險費 依統一公告金額辦理 原住民籍免費。

交通費 依實際需要收費辦理 搭乘幼童專用車。

備註：(全學期以6個月計)

一、以上各項費用每學期註冊時收取。

二、每學期學雜費合計：

（一）自行接送者：8,000元(學費+材料費+活動費+點心代辦費+午餐代辦費）

（二）搭乘幼童專用車者：

   1、西林村、見晴村、富源村、馬遠村（含東光部落）：

       3,000元(6月*500元)+8,000=11,000元

   2、萬榮村、明利村、鳳林、瑞穗、紅葉村：11,100元

  　   1,800元(6月*300元)+8,000=9,800元

三、保險費依實際核定金額另行收取。
 



規定事項詳如『花蓮縣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及『花蓮縣公立幼兒園招收不利條件幼兒優先

入園實施辦法』。

幼兒的接送

一、目的：

 為維護幼兒入園、離園安全，落實兒少保護及建立幼兒安全防護網，特訂定此接送辦法。

二、實施方式：

   （ㄧ）每學期招生時併同公告本接送辦法，並印製於家長手冊與親子聯絡簿內，

         讓家長明瞭幼兒園的接送制度。

   （二）於幼兒入學報到時，請家長填寫「幼兒接送調查表」，自行接送者核發

         接送證；搭乘幼童專用車者，登載接送時間、地點及接送者姓名於行車

         路線圖（表）。

三、接送時間：

   （ㄧ）入園時間：上午7時30分。

   （二）離園時間：下午4時00分。

四、接送程序：

 （ㄧ）自行接送：

1、請家長務必攜帶接送証，並於規定時間接送幼兒。

2、接送幼兒入園時，請務必親自將幼兒交給教保員照護後再離開。

3、接送幼兒離園時，家長請在辦公室或門外等候，避免干擾幼兒學習活

   動，離園前請家長於幼兒接送登記簿及接送單上簽章。

4、為維護幼兒安全，避免陌生人進入校園，請家長親自接送幼兒。如需

   委託他人接送幼兒，請事先告知班級教師有關受委託接送者的姓名、

   特徵與幼兒的關係。

      5、為維護幼兒安全，接送者請勿酒駕並依法讓幼兒穿戴安全帽、扣繫安全

         帶或安全座椅。

（二）搭乘幼童專用車：      

      1、經申請核定由幼兒園幼童專用車接送者，家長及受委託人依核定之接送

         地點及時間配合接送。

  2、家長如因故無法配合接送時間者，請事先告知班級教師有關受委託接

     送者的姓名、特徵與幼兒的關係。

 3、未依規定者，幼兒園得拒絕接送。



衛生保健事項

為維護孩子以及全園幼兒之身體健康，請家長配合以下事項：

一、疾病須知：

　（一）若您的孩子須委託老師協助餵藥，請您務必於聯絡簿中確實填寫用

        藥時間、方式、劑量。

　（二）孩子若發燒、腸病毒、角膜炎、痲疹、水痘等具傳染性之疾病，請

        盡速就醫並務必配合，讓幼兒在家休息，以避免傳染其他幼兒，擴

        散病情。

　（三）本園提供使用高溫煮沸之飲用水，定期清洗相關器具，請家長放心。

二、腸病毒園內預防措施：

　（一）晨間檢查工作：

　　　　值班老師於孩子入園時即檢查口腔與體溫，午後再次檢查及測量體

        溫，若有疑似症狀則請家長帶回看醫生。此外，並要求孩子們進園

        時需要先清洗雙手。

　（二）清潔工作：

  　    1.教室每日以消毒水進行清潔

　　　　2.教室環境、玩具、公共區域等進行每週加強消毒

      　3.加強洗手清潔動作

　（三）進行責任通報及聯絡簿即時通知：

　　　　若班上幼兒出現臨床症狀，當日進行各相關單位連繫通報，如：孩

        子就診醫療院所、衛生單位、教育單位。同時發通知給該班其他家

        長告知目前狀況。

　（四）以下需爸爸媽媽配合：

　　　　其中，若有疑似症狀需請爸爸媽媽帶著孩子們去醫院讓醫生再次檢查看看，由於，腸病

毒潛伏期大約有 2－10天，傳染力又非常強，所以，當有一位小朋友有症狀時，對於，其他孩子

我們就會特別小心。也因此，可能會造成部份家長的困擾（必須請您再次帶孩子去看醫生），在

此，園方向爸爸媽媽們說聲“抱歉”。只是，我們還是必須非常小心，必須堅持如此做。只要是

初期發現，孩子很快即會痊癒，同時，亦不會將病毒再傳染給其他孩子。如果，您的孩子感染了



腸病毒，您不需要太緊張，通常 3-5天就會復原，但是，必須小心注意孩子是否有發燒，或者想

睡覺、精神不佳的狀況，如果有，就必須帶去看醫生。

連續假日通常是疾病傳染的時間，請您務必提醒孩子要勤洗手！若有其他建議，請您告訴我們，

讓我們可以做的更好！讓孩子們有一個健康、安全、快樂的學習環境！

入學注意事項

開學初的這段時間，孩子或多或少有許多的害怕與不習慣，以下事項請您特別留意，為孩子

做些準備，相信可以幫助他們更快、更輕鬆的進入園所生活！

一、幫助孩子建立生理時鐘：

　　培養孩子有規律的生活作息：早睡早起、定時用餐，幫助其生理時鐘的建立。

二、增強免疫力與建立衛生習慣：

　  1. 給予充足的睡眠。

    2. 規律運動的好習慣。

    3. 豐富均衡的營養，並且教導有關零食及飲料的選擇和食用。

    4. 教導可以紓解壓力的方式；向父母傾吐心事，並引導孩子有樂觀積極的想法。

    5. 加強注重衛生的概念：常用肥皂正確洗手、飯後睡前潔牙、洗澡洗頭、

       修剪指甲、頭髮。

三、培養心智成熟：

　  1. 獨立性：訓練自己穿脫衣物、吃飯。

    2. 自信心、責任感:可以指定家事讓孩子學著做。

　  3. 自尊心：鼓勵孩子展現優勢能力。

　  4. 專心度：嘗試從靜態活動開始，逐步增加時間，學習減少被外界干

       擾的程度。

  　5. 鼓勵接受挑戰，嘗試新的事物並踴於解決問題。

　  6. 增加人際互動：給孩子機會與他人互動、擴大生活圈子、學習社交技巧與表達能力。



四、學用品的準備：

　  1. 幼生基本資料（舊生免填，請家長務必詳細填寫。）

　  2. 預防接種注射紀錄卡（黃卡）

　  3. 戶口名簿影本（如有變動請更新並交給班導師）

　  4. 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5. 餐袋一組(2~3個內外層 304不銹鋼隔熱碗及2~3個短湯匙)

　  6. 棉被、枕頭（每兩週帶回清洗）(疫情期間改每週帶回清洗)

　  7. 毛巾一條（請選購適合幼童的尺寸，每兩週帶回清洗）(疫情期間改每週帶回清洗)

　  8. 一～二套換洗衣物

　  9. 衛生紙一包

　  10. 牙刷、牙膏、漱口杯各一個

　  11. 室內拖鞋一雙

　　12. 尿布及濕巾紙（幼幼班）

       ★以上物品，請家長寫上寶貝的姓名再交給隨車人員或老師。若有任何的問題，也請家

長隨時與老師保持聯繫，謝謝您的配合。



新生入園須知
花蓮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新生入園注意事項

公發布日： 民國 102 年 05 月 20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10 年 03 月 15 日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花蓮縣(以下簡稱本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以下

    簡稱各園)新生入園作業，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各園招生程序如下：

(一)公立幼兒園

   1、招生公告日期：每年五月十五日至五月三十一日。

   2、申請登記日期：每年六月一日至六月五日，上午八時至十一時；下午二時至四時(不含

      週六、日)。

   3、登記地點：本縣各公立幼兒園。

   4、抽籤日期：每年六月八日上午九時(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順延)。錄取名單公布日期：於

      公開抽籤後，隨即公布錄取名單，並以書面通知幼兒家長或監護人。

   5、報到日期：每年六月十五日(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順延)。註冊日期則由各公立幼兒園另

      行通知。

   6、各公立幼兒園幼兒錄取名單，應於開學後二週內列冊函報本府備查。

 (二)非營利幼兒園

   1、每年六月四日前完成招生公告、登記及抽籤等相關程序。

   2、登記地點：本縣各非營利幼兒園。

   3、報到及註冊日期，由各非營利幼兒園另行通知。

   4、各非營利幼兒園幼兒錄取名單，應於開學後二週內列冊函報本府備查。

三、各園應依下列事項辦理新生入園申請登記：

 (一)優先入園資格：

   1、第一順位:凡幼兒符合本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優先入園辦法者，

      得於招生名額內依前開辦法繳交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優先入園。

   2、第二順位:

     (1)公立幼兒園及其所屬學校編制內現職教職員工之直系血親適齡子女，得於招生名額百

        分之五內申請優先入園。



     (2)非營利幼兒園及無償提供土地建物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之機關或學校，其編制內現職教

        職員工之一親等直系血親適齡子女得申請優先入園。

    3、第三順位:經本府安置寄養之幼兒，檢附本府安置寄養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優先入

       園。

  (二)申請登記入園人數超過核定招收名額時，採抽籤方式決定，並抽籤列出備取生，於報到

      未滿額時，依抽籤先後次序遞補，備取名册至該學年度開學後一個月失效。

  (三)各園由年滿二足歲至入國小學齡前之幼兒自由登記，遇競額(申請登記入園人數超出可招

      收名額)時，以滿五足歲者優先錄取，滿三足歲且原已就讀公立幼兒園者，得依志願於新

      學年度留園直升就讀，無須另行登記抽籤，各園應按扣除直升入園人數後之餘額，公告

      招生。不留園且欲至其他公立幼兒園就讀者，須重新登記，遇競額時，應參加抽籤。

  (四)辦理入園登記以一次為原則，若第一次申請登記人數不足，應繼續招生至滿額為止。

  (五)雙(多)胞胎幼兒籤卡是否併同或分別抽籤，得由家長或監護人自行決定並出具切結書，

      且以第一順序進行抽籤。抽籤前，各園應將前述決定予以公告，以維招生作業之公平、

      公正、公開。

優先入園須知

花蓮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優先入園辦法

公發布日： 民國 101 年 06 月 19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7 年 12 月 20 日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第七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花蓮縣(以下簡稱本縣)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本縣各鄉（鎮、市）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以下簡稱幼兒園）。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需要協助幼兒，定義如下：

         一、低收入戶子女。

         二、中低收入戶子女。

         三、身心障礙。

         四、原住民。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第四條   需要協助幼兒具備下列證明文件者，得於招生名額內申請優先入園：

         一、低收入戶子女：當年度社政單位核發之低收入戶之證明文件。

         二、中低收入戶子女：當年度社政單位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三、身心障礙（含發展遲緩幼兒）：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發展遲緩證明、暫緩入學

             證明，或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適合就讀普通班者。

         四、原住民：戶口名簿記載為原住民身分者。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本府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認定公文。

         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第五條   需要協助幼兒符合優先入園人數如未逾可招生名額時，應全數 錄取；如該園該班登

         記人數競額時，依下列順序錄取：

         一、當年度九月一日前年滿五足歲者。

         二、當年度九月一日前年滿四足歲者。

         三、當年度九月一日前年滿三足歲者。

         四、當年度九月一日前年滿二足歲者。

         符合前項同一款次之順序者有數人，而錄取至該款次產生競額時，以公開抽籤方式

          決定之。

 第六條   幼兒園招收需要協助幼兒人數達該園核定招收幼兒總人數百分之六十以上且確有人

          力支援需求時，得報請花蓮縣政府增聘專業輔導人力。

第七條    幼兒園得組成招生委員會，並於招生前廣為宣導優先入園資格，俾利幼兒家長或監

          護人提早備妥相關文件，以利審核。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收退費辦法

花蓮縣教保員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

公發布日： 民國 101 年 06 月 27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第  一  條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

               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於設立於花蓮縣之公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第  三  條     教保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用途如下：

               一、學費：支付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及人事所需之費用。

               二、雜費：支付教保服務機構行政、業務及基本設備所需之費用；私立教保服 

                   務機構得用以支付土地或建築物租金，或其他庶務人員之人事費用。



               三、代辦費：教保服務機構代為辦理幼兒相關事務之下列費用：

                  （一）材料費：輔助教學所需教學素材、文具用品及其他相關費用。

                  （二）活動費：辦理教學、活動所需物品及其他相關費用。

                  （三）午餐費：午餐食材、廚（餐）具、燃料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四）點心費：每日上、下午點心之食材、廚（餐）具、燃料費及其他相

                                關費用。

                  （五）交通費：幼童專用車之燃料費、保養修繕、保險、規費、折舊費；

                                駕駛人員之人事費，以雜費支付為主，不足部分，以交通

                                費支付。

                  （六）延長照顧服務費：支應相關人員鐘點費及行政支出費用。

                  （七）臨時照顧服務或過夜服務費：支應相關人員鐘點費及行政支出費用。

              四、代收費：教保服務機構代為收取之下列費用：

                 （一）保險費：幼兒團體保險費。

                 （二）家長會費：成立家長會者，其家長會行政、業務及其他相關費用。

                 （三）其他費用：代購識別性服飾或配件、圍兜、書包、餐具、幼兒紀念性

                       相關資料及其他幼兒個人用品之費用，及參加校外教學者，其保險費、

                       車資（租賃車輛或大眾運輸工具）或參訪之門票所需費用。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辦理寒暑假收托服務，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第

                       三目及第四目所定收費項目及收費額度，得按月數收取費用。

                       教保服務機構應依前二項所定項目收取費用，並得視實際需求減列收 

                       費項目；且不得向家長收取所定項目以外之費用。

                       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所定項目，應由家長自行決定是否購買或參加，

                       教保服務機構不得強制要求。

                       教保服務人員於正常工時以外提供服務者，其鐘點費等相關規定，由 

                       本府另定之。

第  四  條        公立幼兒園各收費項目應收取費用之基準如附表。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應依前條所定收費項目自定次學年度之收費數額，並於

                  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報本府備查。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招生相關資訊中，載明收退費基準及減免收費規定，並

                  於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內將相關規定公布於教保服務機構資訊網站、本府



                  指定網站。

第  五  條       幼兒中途進入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機構應以實際進入之日為基準日，依

                 下列規定辦理收費：

                 一、學費及雜費：以當月月費除以當月教保服務日數乘以幼兒當月就讀日數

                     計算，收取費用。

                 二、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依學生團體保險及家長會設置等相關規定收取費用。

                 三、代辦及代收費：以學期為收費期間者，依幼兒就讀月數比例收取費用；

                     以月為收費期間者，自入教保服務機構當月收取費用，其未滿一個月部

                     分，按就讀日數比例收取費用。

                 以次數計費之延長照顧服務費得準用之。

第  六  條     幼兒因故無法就讀而離開教保服務機構者，教保服務機構應以實際離開之日為

               基準日，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一、學費及雜費：以當月月費除以當月教保服務日數乘以幼兒當月未就讀日數

                   計算，退還費用。

               二、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依學生團體保險及家長會設置等相關規定辦理退費。

               三、代辦及代收費：以學期為收費期間者，按就讀月數比例退費；以月為收費

                   期間者，按離開當月就讀日數比例退費；已製成成品者不予退費，並發還

                    成品。

               教保服務機構依前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項目及數額。

第  七  條     幼兒因故請假並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且請假日數連續達五日以上者，公立及

               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按當月未就讀日數比例退還家長實際繳交費用，私立教保

               服務機構按當月未就讀日數比例退還點心費、午餐費、延長照顧服務費及交通

               費等，其餘項目不予退費。

               教保服務機構因天災、法定傳染病、流行病或流行性疫情等強制停課連續達五

               日(含假日)以上者，公立及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按當月未就讀日數比例退還家

               長實際繳交費用，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按當月未就讀日數比例退還點心費、午餐

               費、延長照顧服務費及交通費等，其餘項目不予退費。

               以次數計費之延長照顧服務費得準用前二項規定辦理退費。

第  八  條    國定假日、農曆春節連續達五日(含例假日)以上，公立及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



              應事前扣除停課期間之家長實際繳交費用，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應事前扣除停課

              期間之點心費、午餐費、延長照顧服務費及交通費，如須辦理補課之彈性放假

              日不予退費。

              以次數計費之延長照顧服務費得準用前項規定辦理退費。

第  九  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收費規定及繳費收據，註記收退費基準、幼兒實際就讀日及

              全學期教保服務起迄日，並由教保服務機構、家長各收執乙份。

              本辦法所稱就讀日數比例，以幼兒當月實際就讀日數除以教保服務機構當月教

              保服務日數計；就讀月數比例，以幼兒全學期實際就讀月數除以教保服務機構

              全學期教保服務月數計，其未滿一個月部分，按幼兒就讀日數收取費用。

第  十  條      教保服務機構各項經費收支保管及運用，應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設

                置專帳處理，並依規定年限保存收支憑證。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會計帳簿與憑證之管理，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辦理。

第  十一  條    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用如有違反本辦法、所定收費項目或數額者，除依本法

                第五十二條及第五十三條辦理外，並應立即退費。

第  十二  條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中，有關非營利幼兒園之收退費，依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

                法規定辦理；有關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委託辦理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之收退費，依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規定辦理；有關社區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及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收退費，依社區互助式及部落互助式教保

                 服務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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